
证券代码：

002359

证券简称：齐星铁塔 公告编号：

2012-031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电网中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合同主要内容

2012

年

6

月

5

日公司收到国家电网公司招投标管理中心和国网物资有限公司发给本公司的中标通知书，

在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项目新疆与西北主网联网第二通道输变电工程材料招标采购中， 我公司为铁塔项目

中标人，共中

1

个包，中标价合计人民币约

5,226.29

万元，公司将按要求与项目单位签订书面合同。

公司已于

2012

年

5

月

29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发布了《山东齐星铁塔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国家电网中标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2-030

。

二、交易对手情况介绍

国家电网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12

月

29

日，以建设运营电网为核心业务，注册资金

2,000

亿元。

公司为国家电网公司集中规模招标采购

2011

年第一、三、四、五、六批项目主设备

/

材料中标人，

2011

年中

标总价为

22,675.75

万元，占公司

2011

年铁塔类业务销售收入的比重为

65.69%

。 目前，上述合同已部分履行完

毕，剩余部分正在履行中。

公司与交易对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三、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中标金额为

5,226.29

万元，占公司

2011

年度营业收入的

13.24%

。 合同的履行将会对公司的业绩产生

积极的影响，但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四、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本合同履行不存在法律政策、履约能力、技术、产能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４８

证券简称：宁波华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８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以现有总股本

５５３

，

１９９

，

９８８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８

元人民币现金，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

依据相关规定，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起，调整

２０１２

年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相关内容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和使用资金限额

回购资金总额不变，仍为不超过

１１

亿元人民币，分两期实施：

第一期：股价不高于

６．９２

元

／

股，使用不超过

５

亿元资金进行回购。

第二期：在第一期

５

亿元回购资金使用完毕且公司股价不高于

６．４２

元

／

股的前提下，再追加使用

６

亿元人民

币进行回购。

二、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的变动情况

１

、股价不高于

６．９２

元

／

股，使用资金不超过

５

亿元人民币进行回购，预计可回购

７

，

２２５

万股，回购股份比例

约占本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

１３．０６％

，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的变动情况：

项目

回购前

最大回购数量

回购后

股份数量 比例 股份数量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７０

，

４０８

，

３５７ １２．７２％ ７０

，

４０８

，

３５７ １４．６４％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４８２

，

７９１

，

６３１ ８７．２８％ －７２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４１０

，

５４１

，

６３１ ８５．３６％

股份总数

５５３

，

１９９

，

９８８ １００．００％ －７２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４８０

，

９４９

，

９８８ １００．００％

２

、在第一期

５

亿元资金使用完毕且股价不高于

６．４２

元

／

股的前提下，再追加使用

６

亿元人民币进行回购，可

继续回购

９

，

３４６

万股，回购股份比例约占本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

１６．８９％

。

本次回购方案二期资金全部实施完毕，预计可回购

１６

，

５７１

万股，回购股份比例约占本公司已发行总股本

的

２９．９５％

，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的变动情况：

项目

回购前

最大回购数量

回购后

股份数量 比例 股份数量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７０

，

４０８

，

３５７ １２．７２％ ７０

，

４０８

，

３５７ １８．１７％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４８２

，

７９１

，

６３１ ８７．２８％ －１６５

，

７１０

，

０００ ３１７

，

０８１

，

６３１ ８１．８３％

股份总数

５５３

，

１９９

，

９８８ １００．００％ －１６５

，

７１０

，

０００ ３８７

，

４８９

，

９８８ １００．００％

特此公告。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六日

证券代码：

002282

证券简称：博深工具 公告编号：

2012-021

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增、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

2012

年

6

月

5

日（星期二）下午

14

：

00

；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2

年

6

月

4

日

～2012

年

6

月

5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6

月

5

日上午

9:30～11:30

， 下午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6

月

4

日下午

15:00

至

2012

年

6

月

5

日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2

、会议地点：石家庄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海河道

10

号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会议

室。

3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怀荣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会议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25

人，代表股份

106,237,93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7.13%

。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2

人，代表股份

106,184,10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7.11%

。

3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13

人，代表股份

53,83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2%

。

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6,199,50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4%

；反对

22,810

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

；弃权

15,62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张双才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6,212,72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6%

；反对

22,100

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

；弃权

3,11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河北三和时代律师事务所指派杨志军律师、马昌顺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认为公司

2012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会议召集人、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河北三和时代律师事务所关于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六月六日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为开放式基金代销机构并参加其申购

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已与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禄

基金”）签订了基金销售代理协议。自本公告之日起，众禄基金正式开始如下基金的代理销售业务，投资人

可通过众禄基金的销售网点和基金电子交易平台办理开户、申购、赎回、基金转换、定投等业务。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１

上投摩根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３７１０２０

２

上投摩根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

类

３７１１２０

３

上投摩根双息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７３０１０

４

上投摩根双核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７３０２０

５

上投摩根中国优势证券投资基金

３７５０１０

６

上投摩根大盘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７６５１０

７

上投摩根阿尔法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７７０１０

８

上投摩根亚太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７７０１６

９

上投摩根内需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７７０２０

１０

上投摩根新兴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７７２４０

１１

上投摩根行业轮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７７５３０

１２

上投摩根全球新兴市场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７８００６

１３

上投摩根成长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７８０１０

１４

上投摩根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７９０１０

１５

上投摩根健康品质生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７７１５０

１６

上投摩根全球天然资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７８５４６

１７

上投摩根强化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３７２０１０

１８

上投摩根强化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

类

３７２１１０

１９

上投摩根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３７００１０

注：上投摩根亚太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上投摩根全球新兴市场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和上投摩

根全球天然资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均为

ＱＤＩＩ

基金，其转换业务暂未开通。

同时，经本公司与众禄基金协商一致，决定自本公告之日起，参与众禄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详情

如下：

一、活动时间：

优惠活动时间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起，具体结束时间以众禄基金优惠活动时间为准。优惠活动如有变动，

以众禄基金或本公司最新公告为准。

二、活动内容：

投资者通过众禄基金自助式交易系统申购或定期定额投资本公司上述开放式基金（前端收费模式），

其申购费率享有

６

折优惠。 若享受折扣后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若基金招募说明书条款中规

定申购费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为固定金额的，则按原招募说明书中费率规定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三、重要提示：

１

、本优惠活动的折扣费率由众禄基金决定和执行，本公司根据众禄基金提供的折扣费率办理。 本优

惠活动解释权归众禄基金所有，且其有权对上述优惠活动内容进行变更，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有关优惠

活动具体事宜，请咨询众禄基金。

２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公司旗下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

４００６－７８８－８８７

网站：众禄基金网

ｗｗｗ．ｚｌｆｕｎｄ．ｃｎ

基金买卖网

ｗｗｗ．ｊｊｍｍｗ．ｃｏｍ

２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９－４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５１ｆｕｎｄ．ｃｏｍ

特此公告。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六月六日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基金经理回岗履行职务的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旗下海富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简称：海富通货

币）和海富通稳进增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海富通稳进增利分级债券）的基金经理张丽洁女

士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开始休产假，拟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结束休假，回岗履职。 在其休假期间由本公司基金

经理邵佳民先生代为进行管理的海富通货币和海富通稳进增利分级债券将在

６

月

１１

日起恢复由张丽洁女

士进行管理。

上述事项已根据有关法规向中国证监会上海证监局备案。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

关于海富通中证内地低碳经济主题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实行

网上直销费率优惠的公告

海富通中证内地低碳经济主题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本基金”）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１８０１

号文批准募集，基金合同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正式生效。 根据《海富通中证内地低碳经济主题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海富通中证内地低碳经济主题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有关规定，

本基金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起开始办理日常申购、定期定额申购和赎回业务。

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方便投资者通过互联网投资本基金，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决定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起，对通过基金管理人网上交易系统申购和定期定额申

购本基金实行费率优惠。

一、 适用投资者范围

１

、网上直销申购费率优惠适用于开通本公司网上直销业务的个人投资者及机构投资者（目前仅限采

用网上下单，转账汇款交易方式）；

２

、网上直销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适用于开通本公司网上直销业务的个人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

海富通中证内地低碳经济主题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５１９０３４

）

三、适用费率

１

、申购费率

１

）个人投资者

申购金额

（

Ｍ

）

工行卡 建行卡 农行卡

兴业

、

浦发

、

中

信及其他银联

联网银行卡

天天盈

Ｍ≥５００

万

按笔收取

，

１０００

元

／

笔

按笔收取

，

１０００

元

／

笔

按笔收取

，

１０００

元

／

笔

按笔收取

，

１０００

元

／

笔

按笔收取

，

１０００

元

／

笔

１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６％ ０．６４％ ０．６％ ０．６％ ０．６％

Ｍ＜１００

万

０．６％ ０．９６％ ０．８４％ ０．６％ ０．６％

２

）机构投资者

机构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直销网上交易系统申购开放式基金业务， 其申购费率不按申购金额分档，统

一优惠为申购金额的

０．６％

。 基金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规定的相应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时，按实际费率收

取申购费。 基金原费率请详见本公司发布的公开法律文件及最新业务公告。

２

、定期定额申购费率

个人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定期定额申购本基金的费率为

０．６％

。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

施日前依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四、重要提示

１

、本公告有关基金网上直销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２

、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实行网上直销费率优惠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

况，请详细阅读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海富通中证内地

低碳经济主题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投资者亦可通过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ｆ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查阅本基

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资料。

３

、投资者申请使用网上交易前，应认真阅读有关网上交易协议、相关规则，了解网上交易的固有风

险。投资者应慎重选择，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好网上交易信息，特别 是账号和密码。在办理定期定额申购

业务之前，请务必仔细阅读《海富通基金网上直销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委托协议》和《海富通基金网上直销

定期定额申购业务规则》，本公告未明确之事项均以上述业务规则为准。

４

、网上直销定期定额申购每月约定扣款金额最低为

１００

元，最高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元。

５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请：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ｆ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中心电话：

４００８８－４００９９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信箱：

ｉｎｆｏ＠ｈｆ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４

证券简称：万泽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６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以通讯方式

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以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公司董事

８

人，实际参会董事

７

人。会

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决议事项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第

５７

号文《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和广东证监局广东证监【

２０１２

】

９１

号《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分红相关规定的通知》的要求，结合公司实际运作的情况，对公司《章程》相关

条款进行修订。 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原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重视对投资者的

合理投资回报。 公司中期可以进行现金分红。

公司年度盈利但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 董事会应说明未进行现金分红的原因以及未用于分红的

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独立董事应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修改为：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

公司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保持利润分配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

式分配股利，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１０％

； 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

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 确因特殊原因不能达到上述比例的，董事会应

当向股东大会作特别说明。 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红预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独立董

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对于公司报告期盈利但未提出现金分红预案的，公司在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时除现

场会议外，还应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无反对和弃权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具体内容详见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通

知》。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无反对和弃权票。

特此公告。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４

券简称：万泽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７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

１．

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

星期二

）

上午九时三十分

；

２．

召开地点

：

汕头市珠池路

２３

号光明大厦

Ｂ

栋本公司十楼会议室

；

３．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４．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无需其他部门批准

。

召开本次会

议的决定已经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

５．

召开方式

：

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

６．

出席对象

：

①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下午收市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

，

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

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②

公司董事会成员

、

监事会成员

、

公司高层管理人员

；

③

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

１．

审议

《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

审议

《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

审议

《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４．

审议

《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５．

审议

《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

及报告摘要

；

６．

审议

《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７

、

听取

《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８．

审议

《

关于修改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

以上议案的详细资料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

、

６

月

６

日刊载于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本公司的公告

。

三

、

会议登记方法

�����

１．

登记方式

：

①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法人证明书

、

股东帐户卡

、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及持股凭

证进行登记

。

授权代理人还须持有法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

②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

、

股东帐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授权代理人还须持有授权委托书和

代理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

③

异地股东可在登记期间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手续

，

但须写明股东姓名

、

股东帐号

、

联系地

址

、

联系电话

、

邮编

，

并附上身份证及股东帐户复印件

。

２．

会议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至

２２

日

，

上午

９

时至

１１

时半

；

下午

３

时至

５

时

。

３．

登记地点

：

汕头市珠池路

２３

号光明大厦

Ｂ

栋九楼本公司办公室

。

４．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于登记和表决时提交股东帐户

、

身份证复印件

、

委托书及受托人的身份证复

印件

。

四

、

其它事项

������

１．

会议联系电话

：

０７５４－ ８８８５７１７９

；

２．

传真

：

０７５４－８８８５７１７９

；

３．

联系人

：

蔡岳雄

、

方旭如

４．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

，

食宿费

、

交通费自理

。

五

、

备查文件

������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董事会决议

。

特此公告

。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

附件：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授 权 委 托 书

兹授权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本单位参加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星期二）上午

９

时

３０

分，在广东万泽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十楼会议室召开的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请列

明授权人对本次会议审议事项表决投票的“同意”、“反对”、“弃权”的明确指示）

授权人签名（或盖章） 身份证号码：

持有股数： 股东代码：

被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有效期限： 授权日期：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７１

股票简称：中超电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６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合同签署概况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为“国家电网新疆电力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批设备

材料招标采购项目”的中标单位，公司中标

１０

个包（电力电缆

４

个包，架空绝缘导线

５

个包，软铜绞线

１

个包），中

标金额合计人民币

５５

，

４７７

，

６８０．１７

元。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公司收到与其签署的书面合同，合同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５５

，

４７７

，

６８０．１７

元（大写：伍仟伍

佰肆拾柒万柒仟陆佰捌拾元壹角柒分），具体如下：

招标编号 货物类别 包号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

人民币

）

ＧＷ－ＸＪＤＬ２０１２－０１－０９

电力电缆

包

５

（

营销

）

巴州电力公司

２０１２

年农网改造升级库尔勒市户

７

，

０２３

，

８１２．８２

包

６

（

营销

）

巴州电力公司

２０１２

年农网改造升级博湖县户表

３

，

９１７

，

８４３．８５

包

７

（

营销

）

巴州电力公司

２０１２

年农网改造升级和静县户表

５

，

１０６

，

９８６．０８

包

９

１１０ｋＶ

奎

－

独工业园变

３５ｋＶ

线路工程

５６

，

８９８．８６

２０１１

年

３５

千伏石桥变改造工程

（

升级改造

）

１４４

，

２４８．１３

２０１２

年农网改造升级工程察布查尔县户表改造设备购置

４０４

，

９１３．６０

２２０ＫＶ

变电站保护换型改造

／ ／

［

２０１２

］

其他设备

１

，

４４２

，

８５２．３２

３５ｋＶ

博尔通古变电站增容改造

９０

，

２９４．７６

３５ｋＶ

老庄子变增容改造变电工程

２１２

，

１５０．２６

３５ｋＶ

柳毛湾变电站增容改造

１３４

，

１６３．９０

（

营销

）

阿勒泰电力公司

２０１２

年农网改造升级阿勒泰市

１１１

，

７９３．５０

（

营销

）

阿勒泰电力公司

２０１２

年农网改造升级福海县户

１１１

，

７９３．５０

（

营销

）

阿勒泰电力公司

２０１２

年农网改造升级富蕴县户

８５

，

７０８．３５

北京路变设备改造工程

／ ／

［

２０１２

］

全站电缆

１９９

，

５６９．５０

富蕴恰库尔图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变电工程

－

安装工程

３７０

，

６６８．８７

沙湾

１１０

千伏哈拉干德输变电工程

３８５

，

６１６．２１

新电发

［

２０１０

］

２００ ／ １１０

千伏驼井增容变电工程

３５２

，

３２２．９３

新电发

［

２０１０

］

４７１ ／ １１０

千伏亭南输变电工程变

２６３

，

９４７．９２

新电发

［

２０１１

］

１６４ ／ １１０

千伏古城输变电工程变

２９２

，

０９５．１９

新电发

［

２０１１

］

１６９ ／ １１０

千伏大庙输变电工程变

２６４

，

２６５．５７

新电发

［

２０１１

］

２００ ／ １１０

千伏团场输变电工程变

３６２

，

６１６

新电发

［

２０１１

］

２７０ ／ １１０

千伏洛克伦输变电工程

５１９

，

４７５．３３

新发改能源

［

２０１１

］

３８５９

号

３５

千伏泛洋变增容工

９

，

７８５．４３

新发改能源

［

２０１１

］

３８６１

号 青得里乡

３５

千伏变增容改造工程

９

，

７８５．４３

新疆奎屯电业局

２２０ｋＶ

奎屯变设备改造屋外配电装置

１６９

，

８７９．３２

包

１

２０１２

年达坂城变

１０

千伏配出改造工程安装工程

６

，

３２５

，

４７８．７０

２０１２

年菊花台变

１０

千伏配出改造工程

２

，

０８５

，

８２１．２４

２０１２

年盐湖变

１０

千伏配出改造工程

４８７

，

７９４．８８

（

大修

）

乌鲁木齐电业局芦草沟变供电区域配网整治

、（

大修

）

乌鲁木齐电业局苍房沟变供电区域配网整治

２

，

１８７

，

３３９．５７

包

３

２０１１

年沙湾县配网改造工程

（

升级改造

）

６８３

，

５５２．１７

奎屯市

１０ｋＶ

配网线路新建工程

４２．７５

（

２０１２

年

）

沙湾县配网建设工程

１０１

，

２３２．７３

２０１２

年乌苏市配网建设工程

１

，

６９０

，

９５１．８６

奎屯市配网改造安装工程

１

，

９６５

，

９５０．６４

奎屯市配网改造安装工程

３

，

５９９．８６

新疆奎屯电业局

１０ｋＶ

北开线改造

２

，

７７１．９６

包

６

新发改能源

［

２０１１

］

３８５９

号精河县配网改造工程杆

２

，

０７２

，

５１０．１４

包

８

（

农网

）

伊犁电力公司

２０１２

年新源县配网建设工程安装

１

，

８４０

，

８０８．８５

２０１２

年新源县无电地区电力建设工程安装工程

４

，

９７４．０２

２０１２

年伊宁市配网改造工程架空线路工程

２

，

６２１

，

２５５．８８

２０１２

年伊宁县配网建设工程架空线路工程

２

，

９０２．０８

２０１２

年昭苏县无电地区电力建设工程架空线路本体工程

１

，

３００．２４

（

农网

）

伊犁电力公司

２０１２

察布查尔县无电地区电力建

３

，

６２６．０６

（

农网

）

伊犁电力公司

２０１２

霍城县无电地区电力建设工

２

，

３９４．１７

（

农网

）

伊犁电力公司

２０１２

年察布查尔县配网建设工程

１

，

２３４

，

２０２．７５

（

农网

）

伊犁电力公司

２０１２

年霍城县配网建设工程架空

１

，

３６１

，

００４．８５

（

农网

）

伊犁电力公司

２０１２

年尼勒克县配网建设工程架

８３４

，

２８７．６４

（

农网

）

伊犁电力公司

２０１２

年尼勒克县无电地区电力建

１

，

１９７．０９

（

农网

）

伊犁电力公司

２０１２

特克斯县无电地区电力建设

７７３．９６

２０１１

年巴楚县配网建设工程

（

结余资金

）

安装工程

６３

，

８４４．５６

２０１１

年墨玉县无电地区配网建设工程

（

结余资金

）

架空

１３５

，

３７３．２６

ＧＷ－ＸＪＤＬ２０１２－０１－０７

架空绝 缘

导线

包

９

２０１２

年技改项目

－－

新疆巴州电力公司市区配电变

压器

１６

，

６５２．５７

阿图什无电地区配网建设工程农网改造升级工

程

－

设备

２

，

６７５

，

３３０．５６

泽普县

２０１２

年配网建设工程架空线路本体工程

８７５

，

７７７．７６

泽普县

２０１２

年配网建设工程架空线路本体工程

１２

，

８２４．４９

和硕分公司

１０ｋＶ

曲惠线包西支线线路维修

３６５

，

７７１．５８

新疆巴州电力公司轮台分公司公用变配套设施大

修

１９

，

９５１．４３

和静分公司

１０ｋｖ

线路电杆

、

配电变压器变台及高压

引线维修

２６

，

７８８．３２

１０ｋＶ

线路维修跌开横担

、

高低压引线及绝缘子维

修工程

２７

，

４８０．９６

和硕分公司

１０ｋｖ

塔西线

＃０１

杆

－－－＃８２

杆导线维修

２７３

，

０８６．９９

新疆巴州电力公司轮台群巴克供电所电杆及绝缘

导线维修

３５

，

９１２．５７

和硕分公司

１０ｋＶ

南主干线德新支线线路改造项目

１７８

，

６２６．２４

巴州电力公司若羌部分配电线路导线维修工程

１２９

，

８５７．６０

和硕分公司

１０ｋＶ

乡主干线草原线路维修

１９４

，

６３１．３７

２０１２

年度和硕供电分公司部分线路支线改造工程

４３

，

８１２．１８

和硕分公司

１０ｋＶ７０１

线苏哈特支线线路维修

６５

，

１２９．８８

１１０ＫＶ

水磨沟变改造工程

／ ／

［

２０１２

］

设备购置

１４５

，

５６６．１４

ＧＷ－ＸＪＤＬ２０１２－

０１－１６

软铜绞

线

包

１

（

大修

）

哈密

１１０

千伏变电站二次接地网大修

２

，

６３１

，

９９９．９９

合计

５５

，

４７７

，

６８０．１７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公司名称：新疆电力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风雷

注册资本：

２０

亿

注册地：乌鲁木齐市建设路

１２３

号

主营业务：许可经营项目：输电、供电、职工教育培训。

一般经营项目：投资与资产管理；发、供电设备检修及技术改造、与供电有关的研发、电力生产调度信息

服务；本系统建设工程所需的成套设备、金属材料、机电产品、仪器仪表、建材、化工产品的销售、电力行业专

用器材的调拨、销售。

新疆电力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２０１１

年度与本公司发生类似业务金额约

１．６６

亿元，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９．１５％

，且约

１

亿金额的业务在

２０１２

年度执行，目前正在执行中。

该公司资金实力雄厚，信用良好，为公司一直以来的合作客户，履约情况一直保持良好。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合同生效时间：以双方中最后一方签署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的日期为准。

２

、合同生效条件：经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双方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生

效。

３

、合同价格分预付款、到货款、投运款和质保金四次支付，支付比例见专项条款。

４

、合同双方：买方为新疆新能物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巴州电力有限责任公司、新疆伊犁电力有限

责任公司、新疆疆南电力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和田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卖方为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５

、违约责任：对于买方或卖方违约行为，按照双方签订的相应采购合同中的相关条款执行。

６

、争议解决方式：双方发生争议时，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通过友好协商解决。若争议经协商仍无法解决

的，提交新疆电力公司协调解决或向买方所在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四、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１

、公司现有资金、人员、技术、产能完全具备履行本合同的能力，公司将一如既往及时、保质履行该合同。

２

、本合同金额合计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后营业总收入的

３．０６％

。

３

、本合同的履行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该合同而对交易对手方形成市场依

赖。

４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今新疆电力公司与本公司发生类似业务金额总计约

１．０６

亿元， 本合同的履行将对公

司

２０１２

年营业收入产生积极影响。

五、风险提示

双方已签订的相应采购合同中已就违约、争议，以及遭遇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时的应对措施和责任归属

等作出明确规定，公司已做好相关风险控制。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１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合同的履行情况。

２

、备查文件：公司与交易对手方签订的相应采购合同。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五日

证券代码

:600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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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鸿 公告编号

:2012-011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暨关于召开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5

日召开， 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进

行。本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5

月

29

日以传真或邮件形式送达董事，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8

人，实到董事

8

人，到会

董事占应出席会议董事的

100 %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以下议案：

1

、《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同意提名戚围岳先生、许伟文先生、邹毅生先生、匡健军先生、李力先生、何键英先生、王成义先生、罗建

峰先生和曲俊生先生为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其中王成义先生、罗建峰先生和

曲俊生先生为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简历附后）

独立董事候选人资格将提交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资格审核，审核无异后将提交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2

、《提请召开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召开本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

一、会议时间：

2012

年

6

月

27

日（星期三）上午

9

：

30

；

二、会议地点：武汉市民意四路

55

号武汉装饰城办公室四楼会议室；

三、会议内容：

1

、审议《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审议《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审议《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

、审议《

2011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5

、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审计机构并支付

2011

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6

、审议《关于聘请公司

2012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7

、审议《

2011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8

、审议《关于预计

2012

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的议案》

9

、审议《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10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11

、审议《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2

、审议《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上述第

1

、

3－10

项议案已经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第

2

项议案已经第六届监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四、参加人员及参加办法：

(1)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

截止

2012

年

6

月

21

日下午证券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全体股东及其授权委托代理人。

(3)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由其授权委托的代理人出席（凭身份证明、有效资格证明和持股凭证、授

权委托书）。

(4)

个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出席。 个人股东的授权代理人除该类证件外还应出

示本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5)

出席会议的股东持有效证件于

2012

年

6

月

26

日下午

5

：

00

之前到本公司登记；异地股东可以信函、传真

方式登记（以

2012

年

6

月

26

日下午

5

：

00

之前本公司收到为准）。

五、其他事项：出席者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5

日

附件一：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人）出席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

为（全权）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权证号： 持股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签字：

委托日期：

附件二：董事候选人简历

戚围岳：男，

36

岁，现任广州美城投资有限公司董事，佛山市顺德佛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秘书，审计中

心总经理，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广东腾远装修工程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许伟文：男，

42

岁，现任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总裁、董事会秘书。

邹毅生：男，

53

岁，现任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副总裁、党委书记。

匡健军：男，

45

岁，曾任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经理，现任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兼财

务部经理。

何键英：男，

25

岁，现任佛山市奥园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董事，天佑城物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

李力：男，

41

岁，曾任佛山市顺德佛奥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佛山宾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佛

山市顺德佛奥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现任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王成义：男，

44

岁，历任深圳市法制研究所副研究员、副所长、研究员，香港翁余阮律师行顾问，深圳市桑

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常委法律助理，深圳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现任万鸿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深圳市法制研究所副所长，深圳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东方昆仑（深圳）律

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海云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美凯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

罗建峰：男，

40

岁，曾任广东公诚会计师事务所副主任会计师，现任佛山市中正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副所长、注册会计师，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中国联塑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嘉宝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广东德冠薄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曲俊生：男，

40

岁，现任深圳市全鑫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深圳市广华创新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慧光节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广发文博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附件三：独立董事意见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5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董事会换届

选举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提名戚围岳先生、许伟文先生、邹毅生先生、匡健军先生、李力先生、何键英先生、王成义先

生、罗建峰先生和曲俊生先生为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其中王成义先生、罗建峰

先生和曲俊生先生为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予以审

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任独立

董事，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我们对公司董事候选人

的提名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1

、经审查上述董事候选人的个人履历，未发现其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况，以及中国证

监会确定的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其任职资格合法。

2

、本次董事候选人的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3

、被推荐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要求

的独立性，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

家。

独立董事：王成义、罗建峰、曲俊生

附件四：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广州美城投资有限公司，现提名王成义、罗建峰、曲俊生为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被提名人已书面

同意出任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提名人认

为，被提名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

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

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

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

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

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

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

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

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

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被提名

人在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被提名人罗建峰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具备注册会计师资格。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独立

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

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广州美城投资有限公司

2012

年

5

月

28

日

附件五：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王成义、罗建峰、曲俊生，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广州美城投资有限公司提名为万鸿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

本人担任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

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

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

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

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

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

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

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

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万鸿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被提名人罗建峰先生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具备注册会计师资格。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独

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

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

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

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30

日内

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 王成义、罗建峰、曲俊生

2012

年

6

月

5

日

证券代码

:600681

证券简称

:ST

万鸿 公告编号

:2012-012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5

日召开， 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进行。

本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5

月

29

日以传真或邮件形式送达监事，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2

人，实到监事

2

人，到会监

事占应出席会议监事的

100 %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以下议案：

一、《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同意提名罗洺先生和梁

碧莹女士为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特此公告！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2

年

6

月

5

日

附：监事候选人简历

罗洺，男，

39

岁，本科。 现任广州美城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佛山市顺德富桥实业有限公司经理，万鸿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

梁碧莹，女，本科，毕业于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历任佛奥集团有限公司审计中心主

管。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3

2012

年

6

月

6

日 星期三


